泉州师范学院文件
泉师院办〔2015〕6 号


关于更换新版工作证的通知
各单位：
　　我校教职工工作证使用期已超过十年，为进一步规范管理，统一身份认证标识，经研究,决定统一更换新版工作证。现就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1、请各单位组织填写本单位在编在岗教职员工《基本信息汇总表》（详见附件），收齐个人两寸免冠彩色近照各一张（背后注明工号、姓名），以及旧版工作证，按照《办理时间安排表》的时间安排将上述材料送至校党政办公室机要科708，联系电话：齐老师22919698或康老师28072288。（《基本信息汇总表》电子档发至邮箱2302@qztc.edu.cn）
　　2、 请各单位务必要认真校对教职工信息，如发现新工作证信息有误的，请于每周一下午上班时间将已发放的新工作证带到办公室确认，当场销毁，再集中办理领取。

   3、自2015年新版工作证启用后，旧版工作证自动失效。新版工作证只作证明本人身份之用，不得涂改与转借。若有遗失，需经登报声明并凭相关证明材料向党政办申请补办新证。如调离学校、离职，须将此证交回校党政办公室。

附件：

泉州师范学院教职员工基本信息汇总表

各单位新版工作证办理时间安排表

                                         党政办公室

                                      2015年4月9日

抄送：校领导。
泉州师院办公室                      2015年4月9日印发
附件2

各单位新版工作证办理时间安排表

	材料收集时间
	报送单位
	预计领取时间

	4月10日

至4月16日
	校部机关各部门、图书馆
	4月24日

	4月17日

至4月23日
	文传学院、政发学院
	4月30日

	4月24日

至4月29日
	物信学院、数计学院
	5月15日

	5月7日

至5月14日
	外语学院、资环学院
	5月22日

	5月15日

至5月21日
	化生学院、工商学院
	5月29日

	5月22日

至5月28日
	教科学院、音舞学院
	6月5日

	5月29日

至6月5日
	美术学院、体育学院
	6月12日

	6月6日

至6月12日
	应科学院、继教学院
	6月19日


